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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48/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5_9B_BD_c29_548476.htm 对外贸易税收和税收制度 （一

）对外贸易税收 对外贸易税收按贸易流向可分为进口关税、

进口商品税、出口关税、出口商品税。我国的对外贸易税收

主要是通过征收进口关税和国内税实行和完成的，而对出口

税收则更主要地表现为出口关税的减免和出口退税。对外贸

易税收和国内税收一样，具有强制性、无偿性的特点。 税收

的作用。 首先，对外贸易税收可以保护一国在对外贸易交往

中的利益。主权国家通过对外贸易税收可以获取关税优惠对

等待遇，同时也可以把其作为反对贸易歧视的武器。 其次，

国家可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需要，运用对外贸易税收调节进

出口商品结构、品种和数量。 第三，对外贸易税收可以增加

一国的财政收入，为国家积累必要的建设资金。 （二）关税

与关税政策 关税是指进出口商品经过一国关境时，由政府设

置的海关根据国家制定的关税税法、税则对进出口货物征收

的一种税。 1．关税政策 关税政策是一国政府在一定时期内

为运用关税达到其特定的经济、政治目的而采取的行为准则

，是国家经济政策、政治政策及社会政策在对外贸易活动中

的具体体现。 2．关税税则和税率 关税税则是国家通过立法

程序公布实施，并按商品类别排列的商品分类目录及税率表

，是海关征收进出口关税的依据。我国的《海关进出口税则

》是《进出口关税条例》的组成部分。现行的《海关进出口

税则》是于1992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它是以国际上广泛采

用的《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为基础编制的。 我国进口



税则分设最惠国税率、协定税率、特惠税率和普通税率4个栏

目。最惠国税率适用原产于与我国共同适用最惠国待遇条款

的世贸组织成员国或地区的进口货物，或原产于与我国签订

有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条款的双边贸易协定的国家或地区的

进口货物。协定税率适用原产于与我国参加的含有关税优惠

条款的区域性贸易协定的有关缔约方的进口货物。特惠税率

适用原产于与我国签订有特殊优惠关税协定的国家或地区的

进口货物。普通税率适用原产于上述国家或地区以外的国家

和地区的进口货物。我国绝大多数税目的税率使用从价税。 

关税税率是对课征对象征税时计算税额的比率。关税政策是

通过关税税率具体体现和贯彻实施的，关税的经济杠杆作用

也是通过不同的关税税率和关税结构来实现的。到2002年我

国进口关税的平均税率已降至12％，达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平

均水平，2003年起，我国平均关税水平进一步下降到11％。

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货物贸易减让表” 

的规定，我国关税平均水平到2005年将下降到10％。 3．关税

减免（识记） 中国的关税减免分为三种：（1）法定减免，

指《海关法》和《进出口关税条例》规定给予的关税减免；

（2）特定减免，指依照国家规定对特定地区、特定企业或特

定用途的进出口货物所实行的关税减免；（3）临时减免，指

法定减免、特定减免规定范围以外的临时减免关税。 （三）

进口货物国内税征税制度 根据我国现行进口货物国内税征税

制度，进口商品税是指对进口货物征收增值税和消费税。其

主要作用是调节国内外产品税收负担的差异，为国内外产品

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1．征税原则 1994年我国进行了

税制改革，我国对进口产品实行与国内产品同等征税的原则



，即在增值税和消费税上按相同的税目和税率征税。 2．征

税范围和纳税人 根据我国《增值税条例》的规定，除境内销

售货物或提供加工、修理修配业务外，进口货物也属于增值

税征收的范围。凡在中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

修配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

3．税目税率 根据进口产品与国内产品同等纳税的原则，一

般来说除国家另有规定外，进口产品适用的税目税率，都按

照对国内征收增值税和消费税的税目税率执行。 （四）出口

退税制度 出口退税是指将出口货物在国内生产和流通领域过

程中缴纳的间接税退还给出口企业，使出口商品以不含税的

价格进入国际市场。 1．实行出口退税的意义（识记） 首先

，出口退税是依据出口商品零税率原则所采取的一项鼓励出

口贸易的措施。一方面，通过出口退税，把生产和流通环节

已征收的税款退还给出口企业，企业可以价格优势参与国际

竞争，占领国际市场。另一方面，由于一国商品出口到另一

国，进口国除了要征收进口关税，还要对进口品征收增值税

与消费税，如果不实行出口退税，则构成双重征税。通过出

口退税，实现出口零税率，就可以很好地解决重复征税的问

题。 其次，出口退税是对出口货物的一种非歧视性赋税政策

，是维护国内外产品公平竞争的有效手段。在国际贸易中，

由于各国的税制不同而使货物的含税成本差距很大，这样就

无法进行公平竞争。要消除这种不利影响，就必须使出口货

物以不含税的价格进入国际市场。因而出口退税是使出口货

物以不含税的价格进入国际市场的有效手段。 2．出口退税

原则（识记） 我国对出口商品实行“征多少，退多少”、“

未征不退”和“彻底退税”的原则。 3．出口退税范围 （1）



出口退税的产品范围。我国出口的产品，凡属于已征或应征

增值税、消费税的产品，除国家明确规定不予退税外，均予

以退还已征税款或免征应征税款。这里所说的“出口产品”

一般应具备以下三个条件：必须是已征税产品，必须是报关

离境的出口产品，必须是财务上作出口销售的产品。 （2）

出口退税的企业范围。出口产品退税原则上应将所退税款全

部退还给主要承担出口经济责任的出口企业。它主要包括四

个方面：一是经营出口业务的企业；二是在代理进出口业务

活动中，代理出口的企业；三是特定出口企业（指外轮公司

、对外修理企业、对外承包工程公司等）；四是外商投资企

业。 4．出口退税税种和税率 我国《出口货物退（免）税管

理办法》规定，我国出口产品应退税种为增值税和消费税。 

（多选）关于出口退税描述正确的是： A． 出口退税实际上

是国家对出口商品的一种补贴 B． 出口退税可以解决重复征

税的问题 C． 出口退税增强了本国商品竞争力，实际上是一

种歧视性的政策 D． 出口退税是将国内生产和流通领域过程

中缴纳的间接税退还给出口企业 E． 出口退税税种为增值税

和消费税 答案：BDE 欢迎进入：2009年国际商务师课程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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